標準16 : 服務單位尊重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

標題16.1 未經服務使用者同意, 服務單位不容許服務使用者的私人物品被當作

         公家物品使用。

中心託管程序及指引 : 

 I)  一般情況下,  中心職員不應應允服務使用者替其保管私人物品。 

 ii) 中心提供地方供服務使用者擺放私人物品處(如: 傘架), 貼上『私人物品, 未

經同意, 請勿擅自取用』的字句, 並於中心當眼處張貼『請自行保管攜來之

私人物品』的字句, 提醒服務使用者。

 iii) 特別情況下(中心代為託管私人財產)

     A/ 如有關人仕協助中心活動或提供服務時, 需將其私人物品暫存中心內, 

        中心應提供有鎖之櫃或房間存放該些物品, 鎖匙由當值主管
看

        管, 未經同意前, 所有受託管之物品, 不得被他人(包括職員)共用。

     B/ 服務使用者或訪客於活動中或接受服務期間, 因身體不適或意外受傷,

        未能保管其私人財產時, 應由當值主管, 一名中心職員, 並連同委託者

        之親屬 / 另一名服務使用者 / 訪客作為見證人, 點算其私人物品, 並

        登記在[私人物品託管紀綠表]上, 分別由當值主管, 中心職員及見證人

        在紀錄表上簽署, 受託物品存放於有鎖之柜內, 鎖匙由當值主管保管, 

        未經同意前, 所有受託管之物品, 不得被他人(包括職員)共用。

中心失物處理程序及指引 :

I  所有服務使用者或訪客在中心範圍內及活動中遺漏物件, 中心均會列作失

   物。

ii. 失物如被發現被人取用, 本中心會助該服務使用者勸喻擅用者交還該物件。

iii. 中心職員會協助失主在中心範圍內尋找失物, 如未能找到失物, 在失主同意下, 於中心內張貼失物啟示或廣播, 以協助尋回該失物。

iv. 如失主要求報警找尋失物, 由當值主管負責處理現場環境, 並回答警方的查詢。

v. 當值主管需於事發後一星期內呈交『失物處理紀錄報告』。
標準16 : 服務單位尊重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

標題16.1 未經服務使用者同意, 服務單位不容許服務使用者的私人物品被當作

         公家物品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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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物處理程序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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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當值主管 – 指中心當日上班職級最大者為當值主管, 順序1.中心主任, 2. 中心幹事, 3. 中心文員 





